
件下的表现，中古时代的村落是地缘与血缘的组合体，乡村宗族是普遍存在的（马新：《汉唐间乡村宗
族存在形态考论———兼论中古乡村社会的非宗族化问题》，《山东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４２～４９
页）。出现这样巨大的分歧，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宗族”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

那么，我们不妨回归“宗族”一词的本义，进行文献学意义上的考古。从造字本义来说，《说文》释
“宗”：“尊祖庙也，从宀、示。”段注以为当云“尊也，祖庙也”，“宗从宀从示，示谓神也，宀谓屋也”（许慎
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七篇下“宀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４２页）。示是祖先
神主，宗是放置神主的建筑，即通常所谓的“宗庙”。《白虎通·宗族》云：“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
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宗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９３页）
族的本义是“凑也”。所以“宗族”的原始本义是尊奉祭祀共同祖先的亲属团体，从人类学的角度，我们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基于系谱法则的亲属组织。商周时期，贵族才有“宗”，因“宗”而生宗法，所以宗
族只存在于贵族阶层。战国以后宗法制度崩坏，万世一系的大宗只存在于皇族，小宗之法成为主流，
宗法制的原则被置换为五服以内的亲属制度。中古后期，父系意识逐渐增强并占据主导地位，“宗族”
的含义才缩小至以父系单系世系为原则构建而成的认同某一祖先的亲属团体。在这一原则下，宗族
应该是聚族而居的，范围是五服以内的亲属。但反过来，如侯旭东所说，聚族而居的同姓之人不一定
就是宗族。也就是说，在中古时期，亲属关系的系谱性话语才是构建宗族的机制，豪族、士族其实都是
由这套机制衍生出来的，反过来又强化了这套机制。所以，在这套机制下，宗族既非社会整合的方式，
我们也看不到多少有意识的宗族建设，更多的是对房、分、郡望等文化资源的追求，中古的宗族本质上
是观念性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１－０６
作者游自勇，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政局演进与唐宋士族转型的经济元素

刁 培 俊

中国传统社会中，门阀士族和赵宋以降的家族、宗族，是构成“历史中国”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
问题的研究，对促进深入了解传统中国，意义重大。宋朝社会的历史特性，士人家族的发展演进，有别
于汉晋隋唐时代的门阀士族。着眼于皇权社会控制、士族自身的发展演进、士族对于皇权治理举措的
迎拒互动，相比于晋唐和明清，宋朝士人家族问题的研究如果更加注重其间的政局变动、经济元素，自
问题意识之建构和研究方法之创新入手，或可稍改当下被视为已“走入瓶颈”的研究现状，在“告别家
族史研究”之后，重开新局。

一　晋唐、两宋士族史研究之比较

近十余年来，宋史学界关于士人家族研究与晋唐史学界士族研究迥异：后者的研究热潮，一波又
一波；而前者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间产生过一段研究热潮后，现已渐显沉寂。何以如是？当然与不同时
代士族的重要性有关，举其荦荦大端者，似可从以下诸方面试加探讨。

第一，晋唐士族与两宋士族的“历史本相”之同与异。
首先，关于“士族”的概念之转变。晋唐士族大多专指门阀士族，而宋朝士族多指士人家族和宗

族。在宋朝社会中，家族、宗族是有区别的，“我们以共同祖先作为圆心，把只包括有服亲的小同心圆
称为‘家族’，而将包括有服和无服亲的大同心圆称为‘宗族’是符合宋人用意的。综上而言，‘家族’的
最大范围是五服之内，而‘宗族’有时指五服之内，有时则指五服之内和之外的共祖亲属”（柳立言：《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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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８１本第２分，２０１０年６月，第３００～
３０５页）。前者是世卿世禄社会下的政治士族，后者是急剧社会流动背景下以士人为主构建的家族或
宗族。倘若笼统言晋唐和两宋之为“士族”，则对其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忽略过甚。

其次，晋唐和两宋士族在各自时段的重要性不同，其社会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异。晋唐士族可以呈
现出“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力举足轻重；宋朝士族的理想化
追求是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以“与百姓治天下”相区隔，士族对于朝廷、州县官府的影响力相比于
晋唐时代已望尘莫及。

最后，晋唐士族可以挺立数百年而持续发展，宋朝士人家族持续鼎盛一二百年者已属鲜见。
第二，学界既有研究积累之差异。
首先，两晋六朝隋唐士族的研究，国内前辈著名学者在这块学术园地精耕细作，已有相当成熟的

学术议题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日本和欧美学人或自个案入手以“碎片化臻于极致”凸显“非碎无以立
通”的学术追求，或在贯通性整体史视域下归纳、概括，提升出若干富有学术建构意义的话题，形塑成
多种研究“范式”或“命题”，概括和建构出多种“类型”，甚至形成了更高层次的方法和学术理路。譬如
关陇集团、贵族政治、寄生官僚、豪族共同体、寡头政治，乃至酝酿出中国帝制社会长期停滞论、历史分
期论，等等。其研究成果数量之繁富，是众所瞩目的。两宋士族研究起步较晚，１９９５年时相关成果较
少，学者称“十分单薄，如同花园中稀疏地长出的几棵幼苗，有待人们去栽植、浇水、施肥”（朱瑞熙：《大
陆“宋代家族与社会”研究的回顾》，《大陆杂志》第９０卷第２期，１９９５年２月，今据朱瑞熙：《宋史研
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７８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方有学者积极倡导，譬如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间，黄宽重、柳立言两位先生的“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研究计划，联合了十二位学者展开
个案性、区域性家族研究，１９９８年《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史语所出版品编
辑委员会编，台北：中研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版）在台北的出版或为一界标；此后，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
族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则进一步自制度层面推动了宋朝士族的研究。这
一时期宋朝士族研究，在选题和方法上也多有步晋唐士族研究后尘的痕迹，除了早期类似整体史视域
下的宏观归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的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的考察。据柳立言先生２０１０年时的统计，
已有中文和外文论著３５０种以上（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８１本第２分，第２９０～２９１页），但似远不能以“繁富”“深邃”“致密”六字称之。

其次，各自关注的重大议题不同。晋唐士族研究领域的学者更多关注上层的社会建构、政治动向
和政局影响，即便是区域性个案研究，也多取径“内化”研究的学术理路。学者反复追讨乡举里选、政
治影响、郡望建构和谱系塑造，比较区域士族群体，考问士族政治抑或皇权政治，在学术版图上建构地
域集团、政治群体、士族谱系、阶层流动等介于微观和宏观维度之间的选题，归纳州郡型集团和山川流
域型集团以突显地域性特征，探讨士族的身份认同，在家族史、地域史和政治史多维度拓展深化，在传
世文献相对量少和新出土碑志资料相对又少的晋唐士族研究领域，比拼智慧的质与量、多与寡，其间
的学术蕴涵极为丰富（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１７页；范
兆飞：《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３
期，第１９～４０页）。相对于晋唐士族研究，除了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
版）等宏观研究之外，宋朝士族研究的议题大多立足于“地方社会”“社会流动”领域展开讨论，而远离
朝廷、政局走向，目前个案性成果大多关注其组织制度、兴衰浮沉、婚姻仕宦、科举振兴、社会网络、地
方影响、社会流动等议题。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和黄宽重《宋代
的家族与社会》或可视为集大成之作。梁庚尧《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
源起与演变》（收入中研院史语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２１３～２３７页），或可视为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论文。至于两宋之际精英地方化的讨论，也是内
在于“地方社会”“社会流动”议题的（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
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１１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５３～６７２页。柳
立言先生的学术反思颇具代表性和总结性，参阅其《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台北《中研院历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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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研究所集刊》第８１本第２分，第２９０～２９１页）。在这一过程中，晋唐士族史研究领域，许多域外学
者（尤其是欧美和日本学者）以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的中国台湾学者借助于社会科学、行为科学诸
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浸入历史学的研究之中，获取了新的灵感，牵引出富有新意的学术议题。相对于
晋唐史研究，宋朝士族研究归纳、类型形塑、范式建构尚不多见，且议题的鲜明度与晋唐士族史的研究
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宋史研究领域，前揭多数议题则正如柳立言先生所说：“我们以累积的历史知
识加上经验法则便可知其大概，若要回答更深入的问题，则心余力绌。”（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
律·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页）因为有些议题完全可以“可想而知”“不证自
明”，从明清家族史研究以“珍珠倒卷帘”的方式，诸多历史镜像若隐若现，逆向推演，但就宋朝历史文
献而言则是史阙有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追求实证的研究路径下，仅靠勤奋和智慧并不能完全奏
效，某些学术议题能够圆融论证，有时也有运气的成分。

再次，晋唐士族史研究，前后数代学人在此领域比拼、考验智慧，不但中型、小型之议题相当丰富，
而且宏观建构的贯通性作品亦屡见不鲜，其研究的精细化程度令人叹为观止。相比而言，两宋士人家
族的研究基本上尚处于叙事型学术建构阶段，大多是平面推进，往往是同一架构不同家族和不同时空
的另一个“模型”再呈现。相对而言，不单单从“社会”和“文化”角度立意，同时融汇政治、经济、法制、
军事等层面，以立体的、多元的、纵深型的、智慧深蕴的整体史视域下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晋唐士
族史的研究已达致攻坚克难方可显炫学者智慧的境地，而两宋士族史的研究无疑多半尚属浅表性学
术叙事，以资料排比、凸显个案为主，缺乏显著的类型性归纳、结构型提升和纵深型研究。

要之，晋唐士族史研究学术积累雄厚，起点相当之高，议题和范式之酝酿充溢了学人智慧。相比
而言，宋朝士族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尚处于垦荒、开创阶段。这自然与不同时空下“士族”概念不同、士
族之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差异巨大有关，当然也与学人智慧贡献于此的多寡有关。宋朝士人家族的纵
深型探求，尚待更具解释力和建构型的议题之酝酿与抉发。

二　唐宋士族转型的经济元素

学者很早就抉发出“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孙国栋：《唐宋史论丛》增订本，香港：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１～３０８页）这一学术命题，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论题也获得诸多学者的认同（张邦
炜：《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历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６期，第２６～４１页）。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蕴含
了政局演进对于士族的影响与互动，也蕴含有社会流动的学术预设。但是，自更长时段和整体史视域
考察士族在唐宋时期的演进，其中皇权统治的一元化制度设计历程、经济元素影响与互动，尤其值得
关注。

秦统一后，如何更好地处理与王公贵族诸侯的关系，加强皇权，稳定秩序，也摆在了秦始皇的面
前。汉代之后帝国的分封与削藩，各朝皇帝对于皇族、分封诸侯的提防与掣肘，足见皇权控制的制度
性设计正在步步削夺分封出去的权力，以达至集权中央的目的。唐朝藩镇割据带给朝廷的苦恼，宋朝
则“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赵匡胤兄弟借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以经济利益作为交换，保证了
皇帝的集权。晋唐朝廷对于门阀士族的控制心思，与宋朝以降朝廷对士人家族的管理，同样反映出朝
廷制度性举措针对自外于皇权控制的各种组织、集团的提防与管治。削夺世族的特权，将之转化为皇
权可控、社会流动急剧的士人家族，唐宋士族的演进与变化，也足以反映出这一趋势。逮至宋仁宗拆
散累世同居的江州义门陈氏，有着严防尾大不掉、不利管控的考量（许怀林：《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
门”的影响》，《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１５７～１６５页）。自南朝隋唐门阀士族助推朝廷管控天
下到中唐藩镇割据，再至天水赵宋一朝削夺大将兵权，守内虚外，以文抑武，收地方财权等举措，皇权
制度性管控任何集团、组织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唐宋政治格局演进的步伐，也就意味着集权中央，
不再放纵地方性势力自由发展的统治意图。

自唐迄宋，士族究竟是怎样经营其“经济”的？宋朝士族研究领域尚缺乏明晰的呈现。针对唐朝
士族，学者大多认为，科举制尚未完全推动社会流动之加剧，唐朝士族家庭相对仍属稳定，而世卿世禄
的家族背景下，族人不必考虑政治地位，不必务农经商也不用究心吃喝花费。入宋则不然，科举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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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了社会流动，士人家族难以持久，必须考虑经济元素，集大地主、商人和官僚三位一体的浦江郑氏家
族或为例证。这样的经营模式遂成为宋朝士族的一般性特征（漆侠：《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
究》，《漆侠全集》第八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４～２０６页）。

宋朝士族发展历程中经济元素的影响及其与政治格局、社会秩序的互动，自当成为我们密切关注
的学术议题。究其原因，中唐之后，土地私有制如滚滚黄河之怒潮，奔涌不息；宋朝以降，失去世卿世
禄保护伞的官僚家庭及其家族，与大田产主和富商巨贾们一样，都须用心经营，方可保持家业之不坠。
两税法之后的赋役改革，从税丁到税产的推动，使得诡名隐产、诡名挟户替代了诈老诈小逃税役于深
山远谷；两税三分制之下，州县官府与中央朝廷的税收按比例分成基本固化下来，而地方财税无限向
中央聚拢的趋势也成为社会常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陈明光：《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第９３～１０６页）。而唐宋帝国整体运转模式的转变，譬如赵宋一朝募兵制、内重外轻的边防格局、重文
轻武、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立国思路等，均对宋朝士人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宋朝士族家产的
富庶与产业的多寡，田产、商业、家庭手工业等又是怎样具体经营的？士族究竟是如何纳税应役的？
“在地化”的士族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经济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士人家族之持续兴
盛？我们认为既有成果还不能清晰回应这些问题。

宋朝士族融官僚、商人、大地产主、诗词散文作家或艺术家等四位一体，他们或勤劳致富，或对普
通民户巧取豪夺以致富，这是他们经营自己产业和家族的常态，甚而有学者提出“豪横与长者”这样二
元化的论题（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下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７４～５２７页）。多数家族把自己标榜为“理学
名门”“世显以儒”，既突显出儒家士子的书写倾向，也将那些根本缺乏儒家背景的财富家族描绘成主
流家族形象，其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宋朝武将家族的存在（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突显出两宋少量武
将家族在某些时空的巨大影响力，譬如杨倩描：《吴家将———吴吴瞞吴挺吴曦合传》，保定：河北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何冠环：《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香港：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
版）。也有学者总结目前对士人家族盛衰的研究发现“经济是基础，科举是关键，联姻很重要，关系不
可少”（张邦炜：《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１７０～１７９页）。但
是，至于宋朝士人家族究竟怎样具体经营其产业这个“基础”的，漆侠先生《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
研究》描述了郑氏家族家产运营概貌（见《漆侠全集》第八卷，第２０４～２０６页）；柳立言先生《从赵鼎〈家
训笔录〉看南宋浙东的一个士大夫家族》呈现赵氏家族同居共财、聚族而居状态下共产与私产的状况，
似属于理想状态的描摹，而非实际运转的实例（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第１５３～２１０页）。王善
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上编“宗族公产”一节，下编“同居共财大家庭”和“基层社会中的强宗豪
族”两节，考察宋代家族之家产概貌。学者还倡导以《颜氏家训》《袁氏世范》《郑氏规范》《家训笔录》相
比照，探索前后时代家族经济运营的线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对宋元宗族族产形态的考察，呈现出祭田、义田、义学田三类名目。学界对于范氏义庄的研究可谓
多矣，但基本仍停留在文本解读层面，难以构建出经济脉动逼真的历史现场。

一个宋朝士族的长期鼎盛，正常运转，就理想状态而言，大致应具备以下要点：子弟们拥有较好的
读书业儒环境，每一代族人之中都有精英人才科举入仕，当然人数越多越好；即便稍差，也得每隔一两
代人就有科举入仕者，且仕途顺畅、稳定，能够步步高升；士族具有良好的社会网络，尤其是与上层官
僚有较好的持续的人际往还，与州县官吏、周边宗族关系友善；可以凭借联姻手段，攀缘更高的权贵官
僚；在乡里，田产经营良性运作，每年都有充足的田租收成，家族中有子弟可以胜任与官方打交道，有
子弟擅长经商盈利，族中财产堪称富裕；有子弟胜任与乡邻友善相处，在乡里拥有良好的声誉；族内子
弟和睦相处，妻女儿媳友善和美；族众共同遵守国法和族规，长时期保持良性运转，等等（参阅前揭先
师漆侠先生之《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漆侠全集》第八卷，第２０４～２０６页）。就《袁氏世范》
《郑氏规范》和范氏义庄的有关内容，结合既有家族的个案研究，目前，还不曾找到一个完美的样本，可
以比较完整地呈现出宋代士族经营田产、商业、手工业的状况，族产的具体分配，在纳税应役及与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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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打交道过程中的幽微曲折。上述《袁氏世范》等虽然描述了家族运营过程中应该如何，但具体操
作则付之阙如，这当然与中唐两税法改革之后税产制度的推行有关。这次改革导致富豪之家“财不外
露”做法的长期延续———外露财富的结果往往是更多税役负担和各种官府侵剥的降临，也给我们清晰
观察富豪和士人家族经济运转之历史实相带来了巨大困难（传统中国拥有巨大财富者并未留下其具
体的财富来源、类型及其具体的经营状况，下文可略呈概略，参阅林展、云妍：《“不可露出宽裕之象”：
财产合法性与清代官员家产结构》，《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４０～１５１页）。

三　“走出”士族———问题与方法

学界对于宋朝士族的研究，在兴家、科举仕宦、社交网络、家族组织、社会影响以及祠堂家庙、祭祖
活动、族谱、族规家训等方面，已做出很好的个案性研究。对于类型性归纳、总结、概括、提升等，有些
学者已经尽力而为，但仍难摆脱固定化、模式化的窠臼和困扰。张邦炜先生反思了既往研究中的某些
不足，譬如较多关注“义门”的研究，用以作为新资料的墓志铭之资料倾向，个案研究的局限，对名门望
族的过度关注和对中小型家族的忽略，进而提出加强地域性、时代共性、长时段研究的期待（张邦炜：
《〈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１７０～１７９页）。粟品孝认为：宋朝家族与
地域空间的联系，宜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学者着力的重点（粟品孝：《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
间———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８１～８７页）。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宋朝家族研究的两位积极倡导者柳立言、黄宽重先后发表了如下言论。柳立言先生说：“时至今
日，宋代的家族研究已走入瓶颈。”（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前言》，第１页）黄宽重先生自谦地
说：自己的研究“只限于若干侧面，像家族与宗教活动（如佛、道、民间宗教）、士人家族与学术活动、政
治发展等议题，都只是从某个家族进行衍生性的局部探讨而已，值得进一步去研析、开拓”，并说“应该
告别家族史研究”（分见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绪言”及“序”，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８、３页）。

可以说，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充分注意到就士族而研究士族的狭隘理路问题，个案研究碎片化
的问题，从而有意识地考察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家族与地方社会、经济与政局的关系等议题。但是，
无论如何，宋朝士族研究还未能如晋唐士族史研究一样，对资料、议题做更为精致的处理，在“求真”的
基础上，对作为学术概念的士族做更为严密的构建，以追求现代学术之美。

为了追求展现“更好的”、更臻丰富多元、更逼真的宋朝士人家族历史，我们不得不更多反思既有
研究。以往研究成果的缺陷大致表现为：就宋朝士族而研究宋朝士族；专题性的长时段研究及更多个
案性成果，匀难免“碎片化”之虞；个案研究大多停留在既有范式、固化类型之中，新议题的开拓与提升
较少。如将包伟民先生所说的“制度”一词替换为“家族”，制度史研究中的某些缺漏，宋朝士族史研究
同样尚未走出这一窠臼：“描述性论著数量的增长，制度阐释的表层的平推与扩展……新的论著所‘填
补’的‘空白’，往往只是人们所熟知的解释模式在另一具体制度侧面的重复。”（包伟民：《走向自觉》，
收入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１９００－２０００）》，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３页）这句话
颇是启人深思。换言之，宋朝士族史研究的某些成果是既有理论、方法和学术议题设计在不同时空之
间的“移花接木”和“旧瓶新水”。

宋朝士族的未来研究路径，仍需学者在“问题”和“方法”领域做深入思考。历史研究的理论、问
题、方法，以往借鉴于社会科学、行为科学者，其结构化现象和建构痕迹比较突出。以致有学者质疑：
中国传统历史是否完全适合于西方学术意义上的那种社会科学化模式。在研究理念上，中国学者求
同多于求异，追求不刊之论、近乎历史真相，一直是学术追求的崇高目标。而西方学者标新立异乃其
心志所在，尤其是借鉴社会科学、行为科学诸学科理论，建构了一个又一个的模式、议题。李剑鸣先生
指出：美国史学史的特点是“趋新求变”，在这种学术传统中，一本书和一位史家的生命力，不在于提供
某种“不刊之论”，而取决于能否引发激烈的学术争议，能否在较长的时段成为同行讨论和批判的对象
（李剑鸣：《戈登·伍德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５～２９页）。将中
国历史作为“学术”（历史学）而不断地解构与建构，致力于建构学术之美，至于研究结论是否趋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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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抑或并不全然在于研究者的脑海中。事实上，历史研究之求真与求美并非严格对立的两
方面，融二为一，自是至高追求；至于孰优孰劣，亦是难以截然两判。

在上述理念关照之下，拟深入探讨宋朝士族，可以考虑的问题和方法，似乎尚可做如下探索。
第一，以整体史视域考察唐型士族与宋型士族的延续、转变和发展脉络，陶晋生、黄宽重、柳立言、

王善军等先生的研究，或可称为宋朝士族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上述成果大多不曾呈现宋朝士人
家族与朝廷、州县官府、乡村百姓三者之间的多元互动联系。汉唐型门阀世族与宋型士人家族在各自
朝代，对社会结构、政局走向、经济发展模式、文化擅递和观念信仰等方面，又有哪些独特性的表征？
其普遍性何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军事史……“历史现实本来没有那么多的界域和屏
障，人为地将其拆解开来是为了研究的专门与方便，而这种‘拆解’却可能造成理解中的隔膜与偏差”
（邓小南：《祖宗之法·序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第３页）。

第二，宋代士族具体经营田产，其耕种、收租、纳税，与佃农分租；士族家庭成员经商的具体案例，
经营的商品及其地域性，盈利多寡与官府的干扰；士族经营手工业的情况；居乡士族与普通百姓因产
业而巧取豪夺，勾结官吏，侵剥中下民户；宋朝越来越多的士人家族放弃了乡居，选择了城居（官户与
士人，抑或并未构建家族，但理路则应近似。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南宋城居官户与士人
的经济来源》，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第１６５～２１８页。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
士族之中央化》，氏著：《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３４～３３３页。韩癉：《南
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４９～６７页），在农商社会发
展趋势之下，其经济基础呈现了城乡并重的格局。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细密扎实且拥有整体史关怀的
研究成果尚属少见。

第三，士族在其经济运作过程中，产业的经营及其收入在多大程度上支撑了士族的发展壮大和兴
旺发达？经济实力的显著与科举入仕的路线相比，哪一种更具影响力？我们多有“官本位—专制皇权
一元化—王权主义”的“政权决定论”之预设（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版。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李振宏则认为：“任何时代的社会
运行机制，都是以国家政体为中枢，由政治来控制的。”参阅其《从国家政体的角度判断社会属性》，《史
学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２０页），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学术理论，能否运用于宋朝士
族研究领域并由此展开更具学术建构价值的研究议题？

第四，韩明士“精英们地方化”这一学术论题的构建，在经济运作领域是否成立？士人家族的相关
研究，如果被这一学术命题牵着鼻子走，我们是不是真的被误导了？倘若史实果如是，那么，能否论证
出宋朝士族精英“中央化”的学术样本（有关反思性讨论，参阅柳立言：《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历史
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１０～１８页）？

上述议题的逐步落实，不知能否回应邓小南先生先前的疑虑：“无疑，任何家族并非其内部成员简
单相加的集体，宋代社会并非无数家族平列的总和。我们对于历史上家族问题的研究，目标并不限于
重建个别家族在当年的兴衰情境，而是希望就此加深对于当时社会面貌的整体认识。”（邓小南：《龚明
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氏著：《朗润学史丛稿》，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１４～４４７页）。

第五，未来的学术发展，问题意识的酝酿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多年来，宋史研
究的步伐多追随于汉唐史研究（当然也有取法于明清近代中国及世界史研究之处），无论是议题的开
拓，抑或是精细研究的方法论，正如邓小南先生所倡导的那样：“宋史学界对于材料的敏感、议题的致
密及分析的深度等方面，应该取法于魏晋隋唐史学界。”（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自序》，第２页）在
学者眼中，宋史存世文献向称繁富，但是，在某些学术议题的研究中，“同质性”的重复资料太多，严重
影响了学者对其进行内外考证、史料批判。譬如反映宋朝乡村职役构成为应役民户负担的记载，两宋
朝廷、臣僚不同时空下的繁复表述，大致呈现出同一口径。但是，何以如此？与此相反，对于官僚形势
户、中上等民户等应役者巧取豪夺，侵剥百姓的历史侧影，文献记载较少。但何者是社会主流，何者是
支流，就颇考量学人史识。我们不免追问：存世文献无疑都是儒士与士大夫历史记忆的痕迹，这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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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史料”的儒学士人的历史书写策略究竟有哪些“人为的陷阱”———他们强调记忆了什么、刻
意遗忘了什么、不自觉地忘记了什么？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为什么？倘若能够通透阐释、精心考证资
料，对宋朝士族做类如晋唐士族史一样的精细研究、类型性归纳和提升，有无必要，其学术价值何在？
魏晋隋唐史学界针对“史料批判”做了很好的推衍（孙正军：《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安部聪一郎：
《日本学界“史料论”研究及其背景》，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３４～４３页；孙正军：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２１～３７页）。其实，对史料的内
部和外部考证，尤其是对史料进行内部考证的批判性研究，西方圣经研究中的版本学和阐释学，法国
博学学派的文献和铭文考订，古典学的文献学（１９世纪后半叶，德国古典学集大成者维拉莫维茨宣
称，该学科的任务是“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张巍：《古典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中国
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２日，第１３版），中世纪学的文章学和谱牒学以及尼布尔和兰克的史料考
证等，长期以来形成极为缜密的学术理论（苏杰编：《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４１～１０４、２３３～３４２页）。在中国文史研究领域，乾嘉学派憬悟很早（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
法》第四、五章《说史料》和《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０～１０７页；杜
维运：《史学方法论》增订本，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７～１９２页）；对于单纯取法
于外的青年学人，乃至有资深学者发出“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之叹（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０页）。宋史学界早有警惕学人不可随意处理史料的论说，邓
广铭先生反复倡导须广泛搜集史料，然后对其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处理的
十六字方针（邓广铭：《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收
入《邓广铭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７、１０５页）；裴汝诚先生《宋代史料真
实性刍议》一文的重要性和启迪价值，多年来被学界忽略，实则是一篇振聋发聩、启人深思的作品（裴
汝诚：《半粟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８～１０９页）。

其实，过去多年来，有些宋朝士族研究学者也持“汉学心态”（包伟民：《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
历史研究方法论刍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６０～６８页）。这一研究路径大致类似
于“借用邻居的锄头翻耕自己家的田地”这一蹩脚的比喻。在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似乎我们并不
生产锄头，或者我们自家的锄头不好用，弃而改用邻家的锄头。在汉学心态之下的学术研究，导致我
们太多的取径于“他镜窥我”，而缺乏“揽镜自窥”。过去近两个世纪之中，我们受到全盘西化／半西化
的影响而走得太快太远，邯郸学步多年之后，令人不无忧虑的是，我们还能否找回本真的自我，找回纯
粹的“历史中国”？近两百年来，岂止是外来的各种观念和思潮，外来词汇亦充溢于中文的表述之中，
浸染入国人的口语表达和文字书写，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脑海深处，无法剔除。这些外来词汇与传统
中国古词汇的同与异，有些就很难一一对应起来，譬如“经济”这一外来语，我们在习以为常的意识下
根本不会追问它在唐宋时代的真正含义（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
共享》，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１～１７６页）。当然，取径科际整合之化外为内，单纯为“学术”
而建构的历史研究（“学术的宋史”对应于“历史的宋朝”），自有其学术之美，对认知历史呈现出的多元
化提供了一种可能，给人启迪，亦有其价值。那么，内化取径下的宋朝士族研究，又有怎样的可能呢？

桑兵先生认为：“史学应以史事为准则，不能以前人研究为判断。”“治学须先因而后创，必须掌握
前人已知，才有可能后来居上，而不会无知无畏。”（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第１７、１９页）就宋朝士
人家族的研究而言，学者自拘于“既有常识”，包括既有的“宋朝意象”来映照宋朝士族历史———这些所
谓的“既有常识”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些“既有常识”？我们能否立足于宋史研
究的第一手文献，追索“宋朝意象”的历史建构过程？从元明清学者的“宋史意象”到晚清民国学者的
“宋史意象”，再到新中国之后学者们的“宋史意象”，一一追索学术建构的背后因素，尽量在第一手文
献的基础上，力求重返“历史现场”之“宋朝意象”，并每每追问一个“为什么”？以往学者多诟病官方史
学之缺失，以为由于官方的建构而遮蔽了切真的历史实相，借鉴明清晚近史学“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
看二十四史”（罗志田：《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第１５１～１６７页），也有学者强调“正史”是通往古代
世界的桥梁（徐冲：《“正史”不是通往古代世界的障碍，而是桥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２０１４年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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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３日）。那么，既存历史文献是否存在元明清和晚近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朝意象”，能否从民间的、
非主流话语下建构出新的“宋朝意象”？换言之，《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等官方文献传递的，一定是居庙堂之高的主流历史话语下的“宋朝意象”；而州县官员和民间
的某些处江湖之远的儒士的存世文字之中，是否就存在有非主流话语之下的另一个“宋朝意象”呢？
这一“宋朝意象”和前者是否有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当然，在普通民众识字率较低的宋朝，我们还
不能强求乡村百姓保存下纯粹属于“民间立场”的历史文献。买地券这种文献也许一定程度上反映民
间意识观念等非主流话语叙事（韩森：《宋代的买地券》，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
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２２～１４９页），这一学术取径的立场和视角，在明清和晚近
历史发展中，或许更能找寻详明的线索（譬如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载黄宗智主编：《中
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３页）。

黄宽重先生近年以中低层士人的生命世界为探究对象，借以突显并填补以往注重上层士人所建
构的宋朝士人意象（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导言》，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１８年版，第３
页）。而我们努力探索并呈现非主流话语下的“宋朝意象”，除补充此前主流话语建构的“宋朝意象”
外，在某些方面抑或可抉发出比前者更近乎历史真相的内容。譬如，关于宋太祖死亡之谜“斧声烛影”
的文献记载，有关宋仁宗朝前期章献刘后僭越皇帝礼仪的记载，正史和主流话语或扑朔迷离，或旨在建
构章献刘后崇高正面的形象，而某些笔记小说等非正史资料所呈现的“历史”，往往更近乎“历史本相”。

准此而言，由宋朝士族族内（或其周边亲友）儒士建构呈现的士族意象，历史本相之中是否也有着
非官方主流话语、普罗大众视域中的士族意象呢？

假如上述研究视角并非“凭空天降，横溢斜出”的“凿空逞臆”，假如我们逼真地再现了若干宋朝士
族之本相，当然如邓小南先生所说，再多个案的累加也并不等于“宋朝”。那么，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
终极学术目标何在？我们的研究仅仅停留于学术求真吗？在这一研究理路中，就理论、方法、问题建
构等而言，这样的研究为宋朝史、为中国历史、为整个历史学、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明，究竟贡献了什
么呢？我们创造了什么新的学识智慧吗？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之所以名于世，依靠他们的作品
异乎庸常，独树一帜。黎巴嫩作家、诗人、画家，被誉为艺术天才的纪伯伦有一名言：文学就是让看不
见的被看见。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这句话洞见裹挟了偏见。那么，我们的历史学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古元素‘江南风尚’的隐、显与宋元社会转型研究”
（１８ＢＺＳ０５３），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乡村治理与社会秩序研究”（１８ＺＤＡ１７１）的阶段性成
果。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１－０５
作者刁培俊，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比较视野下唐宋官宦世家的个案与群体研究

王 善 军

近年唐宋宗族史的研究，较为明显地围绕个案与群体展开，特别是对官宦世家的研究，更是如此。
由于魏晋隋唐社会阶层划分的突出特点是士族与庶族的区别，而宋代社会阶层划分的突出特点则是
官户与民户的区别，因此，唐代的官宦世家，既包括传统的门阀士族，也包括成功跻身于高级官僚阶层
从而能够世代仕宦的所谓新贵宗族，亦即旧士族与新士族。宋代官宦世家，则是能够利用各种社会条
件而累代仕宦的宗族。学术界以往对官宦世家的个案与群体研究，尽管多是在相互比较中阐明其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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